
臺北市政府 94.04.01.  府訴字第０九四０五二四四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戶籍資料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3年 10月 12日北市內戶字第 09331257600

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 90年 2 月 6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其子○○○（美國籍，國內未設戶籍）基

　　本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國籍等）註記於其戶籍謄本記事欄內，並檢附其子

　　之美國護照及我國外僑居留證影本供核。原處分機關以 90年 2 月 12日北市內戶字第 9060

　　117100號函檢附本件訴願人之申請書及相關附件，陳請本府民政局釋示並副知訴願人，

　　該局復以 90年 2 月 15日北市民四字第 9020350410號函轉報請內政部釋示。嗣原處分機

關

　　以 90年 2 月 23日北市內戶字第 9060200700號函復訴願人略以：「……說明……二、前

揭

　　申請事項本所業於本（90）年 2 月 12日以北市內戶字第 9060117100號函轉陳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辦理，並副知　臺端（諒達）在案，本案俟臺北市政府函復後，本所將儘速通知

　　，……。」其後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就其申請案件逾 2 個月未為處分為由，於 90年 4月 1

　　8日第 1次向本府提起訴願。

二、嗣內政部以 90年 4 月 30日臺內戶字第 9068924 號函復本府民政局略以：「……說明……

　　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

　　錄於電腦系統……。』依上開規定，戶籍登記資料記事欄係當事人本人依戶籍法或相關

　　法規申請登記後所載之記事，有關○○○女士申請於其個人戶籍記事欄註記其子○○○

　　乙案，與上開規定不符，仍請依規定辦理。」經本府民政局將該函意旨轉知原處分機關

　　。該所遂以 90年 5 月 10日北市內戶字第 9060454200號函復訴願人否准所請。訴願人仍

表

　　不服，第 2 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0年 9 月 3 日府訴字第 9010576200號訴願決

定

　　：「訴願不受理。」理由略以：「……三、本件訴願人向內湖戶政所申請將其子○○○

　　之基本資料註記於其戶籍謄本記事欄內，以證明訴願人與其子間之母子關係，便於訴願



　　人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辦理各項手續，內湖戶政所以戶籍登記資料記事欄係當事人本人依

　　戶籍法或相關法規申請登記後所載之記事，訴願人之申請事項與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

　　之規定不符為由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查訴願人之申請事項，係請求內湖戶政所將其子之

　　基本資料註記於其戶籍謄本之記事欄內，應屬戶政機關辦理戶籍登記程序時所為單純之

　　行政作為，其與行政官署本於行政權作用，就特定事件對於特定人所為之公法上具體處

　　分有別，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遽即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

　　之所許。……」

三、嗣訴願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請求原處分機關將其子○○○基本資料註

　　記於其戶籍謄本記事欄內，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1年 11月 26日 90年度訴字第 5721號

判

　　決：「原告之訴駁回。……」訴願人猶表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3年 2 月

　　5 日 93年度判字第 82號判決：「上訴駁回。……」其理由載以：「……本院按人民與中

　　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

　　產上之給付，固得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定有明文，但此類訴訟之

　　提起不得請求中央或地方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人民如欲請求中央或地方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應於中央或地方機關於法定期間內不作為，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

　　訴願程序後，始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

　　處分之訴訟，同法第 5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

，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本件上訴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規定，向原審法院起訴請

　　求被上訴人應將其子○○○之基本資料包括中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及與

　　上訴人關係登錄於上訴人戶籍登記簿之記事欄。雖上開登記事項有別於戶籍法第 4 條規

　　定之戶籍登記，亦不屬戶籍法第 14條至第 22條規定登記之類別，惟依內政部 87年 5 月

15

　　日臺內戶字第 8786411 號函訂定頒佈之『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第 21點規

　　定得知：戶籍登記簿中之記事欄係備作有關戶籍及身分等必須記載事項補充記錄之用，

　　得就應記載之內容予以輸入；或就電腦已列舉之項目中擇一代碼輸入，再就其內容作必

　　要之修改及補充。換言之，就記事欄之登記，戶政機關首應審酌擬記載戶籍及身分資料

　　之真實性，於登記後對外發生證明身分之效果，符合前揭行政處分之要件，絕非單純之

　　事實登記行為。本件上訴人申請被上訴人於戶籍登記簿之記事欄，記載其子○○○中英

　　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美國籍）及與上訴人關係等基本身分資料。一經登

　　記，即發生對外證明○○○基本身分之法律效力，自屬要求被上訴人為行政處分，依前



　　揭說明，必須上訴人申請為被上訴人否准，經訴願程序未獲救濟後，始得向原審法院起

　　訴，請求被上訴人為上開行政處分。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

　　規定，逕行提起給付訴訟，於法有違，原審法院原應以不合法為由，予以裁定駁回，惟

　　原審卻以實體理由判決駁回，雖有可議，惟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即應認本件

　　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上訴人其餘實體主張，毋庸一一論述。……」

四、訴願人復於 93年 3 月 8 日（原處分機關收文日期）以書面重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其子

　　○○○之基本資料註記於其戶籍謄本記事欄內，經原處分機關以 93年 3月 12日北市內戶

　　字第 09330282900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　臺端所請本所前以 90年 5 月 10日

　　北市內戶字第 9060454200號函復在案，請　查照。……」嗣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就其申

　　請案件逾 2 個月未為處分為由，第 3 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3年 10月 6 日府訴

字

　　第 09321304500 號訴願決定：「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應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30日

　　內速為處分。」原處分機關乃依本府上開訴願決定意旨，以 93年 10月 12日北市內戶字第

　　09331257600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說明……四、按內政部 90年 4月 30日臺內戶

字

　　第 9068924 號函釋示：『……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

　　登記……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錄於電腦系統……】。依上開規定，戶籍登記資料記事欄

　　係當事人本人依戶籍法或相關法規申請登記所載之記事……』。是以，　臺端所請，與

　　上開及前揭規定不符，歉難辦理……。五、另依內政部 89年 2 月 21日臺�內戶字第 8968

　　40號函示：『國籍法修正公布（89年 2月 9日）時之未成年子女（即於民國 69年○○月

○

　　○日以後出生者），依本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具有我國國籍者，其辦理戶籍登記等相關作

　　業規定如下：１、本法修正公布前在國內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可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

　　管理局申請定居證，其有外僑居留證者，函送居留地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外事科

　　、課）註銷外僑居留證，並於其外國護照入國簽證及入國查驗章上加蓋戳記後，領取定

　　居證憑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２、本法修正公布後在國內出生之子女，應依

　　戶籍法規定辦理出生登記。３、在國外出生者，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是以

　　，臺端可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定居證，再憑定居證至本所辦理令郎初設戶籍登記，供請

　　參考。……」訴願人猶表不服，於 93年 10月 27日第 4次向本府提起訴願，94年 2月 16

日

　　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戶籍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第 4 條規定：「



　　戶籍登記，指左列各項登記：一、身分登記：（一）出生登記。（二）認領登記。（三

　　）收養、終止收養登記。（四）結婚、離婚登記。（五）監護登記。（六）死亡、死亡

　　宣告登記。二、遷徙登記：（一）遷入登記。（二）遷出登記。（三）住址變更登記。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經核准定居或設戶籍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同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除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

　　名簿外，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錄於電腦系統，列印戶籍登記申請書，並於國民身分證及

　　戶口名簿有關欄內為必要之註記後，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留存之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按年及村（里）分類裝釘存所。……」第 18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

　　記資料有關欄或有關之戶內，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第 1 

　　點規定：「為充實戶籍人口統計內容，改進其統計方法，劃一人口統計表式、編製方法

　　與編報日期，提供人口各種組合及生命統計資料，以應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建設

　　、人力運用及動員之需要，特訂定本要點。」第 6點第 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編報統計

　　表之要點：（一）統計表資料之來源：1.鄰戶口數及人口數之性別應根據戶籍登記資料

　　之記載。2.各種動態登記數應根據當月每天所受理之全部申請書之記載。3.原住民人口

　　數應根據戶籍註記資料之記載。……」第 19點規定：「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

　　知另定之。」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第 1 點規定：「本須知依戶籍人口統計

　　作業要點第 19點規定訂定之。」第 21點規定：「記事欄：係備作有關戶籍及身分等必須

　　記載事項補充記錄之用，得就應記載之內容予以輸入，或就電腦已列舉之項目中擇一代

　　碼輸入，再就其內容做必要之修改及補充。……」

　　內政部 90年 4月 30日臺�內戶字第 9068924號函釋：「……說明……三、戶籍法施行細

則

　　第 17條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錄於電腦系統……』

　　。依上開規定，戶籍登記資料記事欄係當事人本人依戶籍法或相關法規申請登記後所載

　　之記事，有關○○○女士申請於其個人戶籍記事欄註記其子○○○乙案，與上開規定不

　　符，仍請依規定辦理。」

　　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

　　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

　　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

　　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

　　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

　　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

　　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



　　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所引用之戶籍法施行細則，企圖剝奪訴願人之合法權益，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

　　　，行政機關任意增加母法所未有之審核條件，即牴觸法律預知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及法治國原則。查訴願人之子○○○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而戶籍登記

　　　對象依戶籍法第 1 條規定，係指中華民國國民而言，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

　　　於本案並不適用。

（二）訴願人之請求並非是替外籍兒子申請中華民國國籍，進而辦理中華民國之戶籍登記，

　　　而僅是將兒子的基本資料登錄在訴願人戶籍謄本之記事欄內，以便在中華民國國內，

　　　向各相關機關證明兩人之母子關係。目前訴願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內有配偶登記之資料

　　　，而配偶亦為美國籍，從未在臺灣設籍，顯見戶籍謄本之記事欄可供作登記外籍配偶

　　　或外籍孩子資料之用，以證明婚姻、母子關係等等，而記事欄如此之登記，與該外籍

　　　人士是否設籍無關。

（三）戶籍登記係選擇與人民身分及居住處所等有關重要事項而為登記，訴願人與兒子之母

　　　子關係，對於訴願人來說，是極重大之事項，何以不能登記在記事欄內？訴願人要註

　　　明母子關係，是基本權利問題，亦牽涉到人權問題，內政部及原處分機關引用及擬出

　　　之函令，並非法律，卻用來剝奪訴願人及兒子之權利，顯然於法不合，違反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 2 條、第 5 條及第 6 條之規定。

三、卷查訴願人於 93年 3 月 8 日（原處分機關收文日期）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其子○

　　○○之基本資料註記於其戶籍謄本（即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內，經原處分機關以 93年 3

　　月 12日北市內戶字第 09330282900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　臺端所請本所前

　　以 90年 5 月 10日北市內戶字第 9060454200號函復在案，請　查照。……」嗣訴願人以

原

　　處分機關就其申請案件逾 2 個月未為處分為由，第 3 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3年

　　10月 6日府訴字第 09321304500號訴願決定：「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應於收受決定書

　　之次日起 30日內速為處分。」原處分機關乃依本府上開訴願決定意旨，以 93年 10月 12

日

　　北市內戶字第 09331257600 號函通知訴願人否准所請，此有訴願人 93年 3 月 8 日申請書

　　、原處分機關 93年 3月 12日北市內戶字第 09330282900號函及本府 93年 10月 6日府訴

字第 0

　　9321304500號訴願決定書等附卷可稽。

四、按戶籍登記係國家為辨明並管理與人民身分有關之重要事項之資訊而設置之登記制度。

　　依戶籍法第 4 條之規定，戶籍登記包括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身分登記又包含（一）出



　　生登記。（二）認領登記。（三）收養、終止收養登記。（四）結婚、離婚登記。（五

　　）監護登記。（六）死亡、死亡宣告登記。遷徙登記則包含（一）遷入登記。（二）遷

　　出登記。（三）住址變更登記。由以上規定可知，戶籍登記係選擇與人民身分及居住處

　　所等有關重要事項而為登記，並非所有與人民有關之事項均須為登記。次按前揭戶籍法

　　施行細則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除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及戶

　　口名簿外，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錄於電腦系統，列印戶籍登記申請書，並於國民身分證

　　及戶口名簿有關欄內為必要之註記；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或有

　　關之戶內。亦即人民辦理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除應列印戶籍登記申請書外，亦須將戶

　　籍登記相關之事項登載於人民之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之相關欄內，並於戶籍登記簿（

　　電腦儲存之資料庫）之記事欄內為必要之註記，其註記事項之記載悉依內政部 87年 3月 3

　　日臺（87）內戶字第 8776751 號函附之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為

　　之，亦即戶籍登記簿或戶籍謄本記事欄之作用即在補充記載戶籍登記之有關事項，非謂

　　與人民身分有關之事項均得加以記載。而本件訴願人請求在其戶籍謄本之記事欄中，記

　　載其子○○○之基本資料，並非依戶籍法請求為戶籍法第 4 條規定之任何一種戶籍登記

　　。

五、另前揭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第 21點所定有關記事欄記載之相關規定，係針

　　對戶籍登記申請書之記事欄所為之規定，而非戶籍登記簿（亦即人民領取之戶籍謄本）

　　記事欄所為之規定。蓋上開填寫須知係依前揭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第 19點規定而訂定

　　，其目的係戶政機關為辦理戶籍人口統計作業需要，其相關統計表資料各種動態登記數

　　之來源，按上開作業要點第 6點第 1款規定，係根據各戶政機關當月每天所受理之全部申

　　請書之記載。是為便於相關戶籍統計需要，而有規定戶籍登記申請書各項欄位如何填寫

　　之必要，乃訂定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其記事欄之有關規定與戶籍登記簿

　　、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等資料均無關聯，故上開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

　　填寫須知第 21點規定自非訴願人得請求將其子○○○相關資料註記於戶籍登記簿或戶籍

　　謄本記事欄之法令依據。況本件訴願人一再強調其並非為其子辦理相關之戶籍登記，其

　　子為美國籍，不具中華民國國籍等，是依其主張有關其子相關身分資料即應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或外國人居留或永久居留查察登記辦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本件原處分機關爰依前揭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及內政部 90年 4月 30

日

　　臺�內戶字第 9068924號函釋意旨，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自屬有據。

六、至訴願理由主張，原處分所引用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企圖剝奪訴願人之合法

　　權益，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行政機關任意增加母法所未有之審核條件，即牴觸法律預

　　知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依法行政原則及法治國原則，且內政部及原處分機關引用及



　　擬出之函令，並非法律，卻用來剝奪訴願人及其子之權利，顯然於法不合，違反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2 條、第 5 條及第 6 條之規定等節。按前揭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凡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

　　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查前揭戶籍法第 4 條明文規定戶籍登記之項目，惟各該戶籍

　　登記項目之內容及與該戶籍登記相關之事項應如何記載等技術性、細節性規定，內政部

　　乃依戶籍法之授權而訂定前揭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明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

　　記，除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外，應將受理登記資料登錄於電腦系統，列印戶

　　籍登記申請書，並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有關欄內為必要之註記。此所謂必要之註記

　　，自係與戶籍登記相關之事項而言，並無逾越母法所定之範圍，與法律預知性原則、法

　　律保留原則、依法行政原則及法治國等原則無涉。

七、又訴願理由主張目前訴願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內載有配偶登記之資料，而配偶亦為美國籍

　　，從未在臺灣設籍，顯見戶籍謄本之記事欄可供作登記外籍配偶或外籍孩子資料之用，

　　以證明婚姻、母子關係等等。查有關訴願人戶籍登記簿及訴願人請領之戶籍謄本等記事

　　欄內固載有訴願人美國籍配偶等身分資料相關註記，惟該等記載係戶政機關就訴願人申

　　請辦理之結婚登記相關之事項所為之註記，本係與戶籍登記（即結婚登記）有關，自得

　　於記事欄中記載，此與本件訴願人未申請辦理任何項目之戶籍登記，直接請求於記事欄

　　內註記其子○○○相關之身分資料等情節並不相同，自不得比附援引。另訴願人復主張

　　其子○○○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而戶籍登記對象依戶籍法第 1 條規定，係指中華民國國

　　民而言，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於本案並不適用云云，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

　　申請之內容係將其子○○○之身分資料註記於其戶籍登記簿或戶籍謄本之記事欄內，其

　　登記主體係訴願人，其相關登記自應適用戶籍法、戶籍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戶政法令，並

　　無其所主張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於本案不適用之情形。綜上，訴願理由主張各節

　　，顯係誤解法令，均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認本件訴願人之請求不符前揭戶籍法第

　　4 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等規定，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4　　　月　　　1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